
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

环办环评函〔2020] 393 号 

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环评文件复核发现问题 

及处理意见的函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

态环境局，各相关单位和人员： 

为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强化环评文件编制事中事

后监管和审批业务指导，我部组织开展了 2020 年第一季度环评

文件常态化复核工作，共涉及 24 个省（区、市）各级审批部门

审批的 101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。现将复核发现的

问题和处理意见函告如下： 

经复核发现，8 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存在遗漏

评价因子、降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、缩小环境影响评价范

围、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或结果错误、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不

符合相关规定、环境要素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不全、环境风险预

测与评价内容不全、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

关规定等质量问题。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 

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以及 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



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 第

七条、第二十条相关规定，对 7 家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以及 9 名编

制人员予以通报批评和失信记分，失信记分情况记入其诚信档

案；对 8 家建设单位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对 2 家技术评估单位以及 

8 个审批部门予以通报。具体问题及处理意见等情况详见附件。 

相关单位和人员对处理意见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本函之日起 60 

日内向我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函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上述环评文件审批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审批工作质量，加强对

环评文件编制的监督指导；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应当针对复核发现

的问题，加强后续监管，督促建设单位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项目

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。 

附件：2020 年第一季度环评文件复核发现问题及处理意见 

（此件社会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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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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